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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营口金泰珑悦海景大酒店有限公司诉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圣亚”或“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公司已与申请执行人签订

《执行和解协议书》，公司在约定时间和条件达成时分期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相应
款项。如公司未按照协议付款方案如期履行任一还款义务的，则视为未能履行
协议，申请执行人有权立即申请恢复执行，执行内容为（2021）辽民终1430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义务，未履行部分公司继续全额履行。如公司未能按协议
约定履行完毕第一笔款项支付义务，则协议自动终止，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
束力。

若公司无法按约如期履行还款义务，存在《执行和解协议书》自动终止或申
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全额履行等风险。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24日、2020年12月4日、2021年8月25日、2022年6月10日、2023年2月17日、2023年10月28日、2025年4月25日、2026年1月27
日披露了《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94）、《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情况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关
于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2023-052）、《关于公司涉及诉
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关于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0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梳
理了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进展
截至本公告提交之日，公司已披露且有后续进展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3

原告/申请人

重庆顺源政信一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张维佳

营口金泰珑悦海景大酒
店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大连圣亚

大连圣亚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被告：大连圣亚
第三人：营口海滨天

沐实业有限公司、大白鲸
海岸城（营口）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案由

投 资 合 同 纠
纷

劳 动 争 议 纠
纷

股 权 转 让 纠
纷

案件诉讼金额
（万元）

/

4.75

17,898.94

案件阶段/结果

已撤回仲裁申请

已结案

已签订执行和解协
议书注

注：1.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韩愈为辽宁省高级
人民法院（2021）辽民终1430号民事判决（即营口金泰珑悦海景大酒店有限公司
诉大连圣亚股权转让纠纷案）的申请执行人，在其所受让的债权范围内依法享
有相应权利。公司已与韩愈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2.根据判决书内容，截止到2026年1月31日，乙方（公司）尚欠甲方（申请执
行人）本金 144,045,723.71元，利息及违约金等 98,873,252.71元，一审案件受理
费用867,561.00元未支付。

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内容，公司在约定时间和条件
达成时分期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相应款项。2026年2月16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
第一笔本金 80,000,000.00元，甲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解封手续后，乙方向甲方
支付剩余本金64,045,723.71元。

自甲方收到第一笔款项的第二日起，甲方同意停止计算（2021）辽民终1430
号判决书项下的剩余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等，甲方豁免乙方在该案项下的部
分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后，双方以 65,086,715.30元利息、罚息、迟延
履行金、违约金执行。乙方需继续支付一审案件受理费用867,561.00元。

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付款方案如期履行任一还款义务的，则视为乙方未能
履行本协议，甲方有权立即申请恢复执行，执行内容为（2021）辽民终1430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义务，未履行部分乙方继续全额履行。如乙方未能按本协
议约定履行完毕第一笔款项支付义务，则本协议自动终止，对双方不再具有法
律约束力。

若公司无法按约如期履行还款义务，存在《执行和解协议书》自动终止或申
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全额履行等风险。

3.乙方承担本案执行费，本协议涉及的税费双方各自承担。
二、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实际影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

准。公司将根据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6-010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10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58号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5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1
1,220,388,855

61.01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小帆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经过

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总经理段仁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董事长张小帆先生、董事詹姆斯·库克先生、张俊先生、樊
启才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2、公司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666,630
比例（%）

99.6949

反对

票数

3,490,725
比例（%）

0.2860

弃权

票数

231,500
比例（%）

0.019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6,427,129
比例（%）

99.6753

反对

票数

3,694,226
比例（%）

0.3027

弃权

票数

267,500
比例（%）

0.022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9,714
比例（%）

73.7234

反对

票数

4,557,761
比例（%）

24.9829

弃权

票数

236,000
比例（%）

1.29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49,714
比例（%）

73.7234

反对

票数

4,557,761
比例（%）

24.9829

弃权

票数

236,000
比例（%）

1.29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

数量为1,100,000,000股；关联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102,145,38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明诗、程其旭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次
股东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0006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
月10日召开第三届员工代表大会，选举刘志军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
董事。刘志军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任期自本次员工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11日

附件：刘志军先生简历
刘志军先生，197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历

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研发院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二公司党委（筹）副书记、纪委书记、代理
工会主席，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副总经理、人事共享服务中心主任、人事共享服务中心总经理。现任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刘志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的任职禁止
情形，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证券代码：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6-014

凯撒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参与运营委托管理
服务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凯撒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6年 1月 5日、19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全资孙公司
青岛凯撒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商管”）参与关联方青岛环海湾
城市更新改造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海湾城更”）“青岛国际邮轮港区
启动区SF0102-031项目运营委托管理服务”项目（以下简称“031项目”）以及关
联方青岛环海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海湾开发建设”）“青岛国际邮
轮母港区启动区地下道路及基础设施项目 SF0102-023地上世界之眼项目运营
委托管理服务”项目（以下简称“023项目”）的投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年1月6日、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孙公司参与青岛国际邮轮
港区启动区运营委托管理服务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3）、《关于全资孙公司参与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启动区地上世界之眼项目运营
委托管理服务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二、进展情况
凯撒商管已分别收到招标人环海湾城更、环海湾开发建设发来的《中标通知

书》，凯撒商管被确定为031项目和023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分别为2,335.20
万元、2,160.30万元，并分别与环海湾城更、环海湾开发建设签署了合同，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一）《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启动区SF0102-031项目运营委托管理服务合同》
甲方：青岛环海湾城市更新改造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凯撒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启动区SF0102-031项目
2、委托服务期限：服务期限为3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算。
3、委托服务内容：服务期内，乙方针对该项目开展运营管理服务，主要包括

前期招商筹备阶段服务、运营管理阶段服务、资产管理与绩效提升服务等。
4、委托服务考核机制：甲方将对乙方受托的服务项目，从招商率、开业率、收

缴率、满意度等维度进行考核。
5、服务费及付款方式
合同总费用：暂定人民币2,335.20万元，税率6%，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本合同

约定据实结算。其中：
（1）运营费用：三年合计不超过1,604.30万元，甲方按招商筹备期46.90万元/

月（最长不超过 7个月）、运营期 44.00万元/月的标准并根据考核结果向乙方支
付，按季度支付。

（2）推广宣传费用：合同期总计推广预算不超647.40万元，具体预算金额以
甲方审核确认为准，费用在预算内据实付款，按季度进行支付。

（3）招商佣金：总费用不超过 83.50万元，按照首期月租金 2个月的标准支
付，以实际招商签约情况，根据阶段考核完成情况据实结算。

（4）多种经营收入：在该项目范围内产生的场地、广告位及另行开发的增值
区域所产生的收入以及向租户另行收取的推广费，该费用收取方式及分配比例
等相关事项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决定。

6、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启动区地下道路及基础设施项目SF0102-023地

上世界之眼项目运营委托管理服务合同》
甲方：青岛环海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凯撒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启动区地下道路及基础设施项目

SF0102-023地上世界之眼项目
2、委托服务期限：服务期限为3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算。
3、委托服务内容：服务期内，乙方针对该项目开展运营管理服务，主要包括

前期招商筹备阶段服务、运营管理阶段服务、资产管理与绩效提升服务等。
4、委托服务考核机制：甲方将对乙方受托的服务项目，从招商率、开业率、收

缴率、满意度等维度进行考核。
5、服务费及付款方式
合同总费用：暂定人民币2,160.30万元，税率6%，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本合同

约定据实结算。其中：
（1）运营费用：三年合计不超过1,423.60万元，甲方按招商筹备期41.80万元/

月（最长不超过 7个月）、运营期 39.00万元/月的标准并根据考核结果向乙方支
付，按季度支付。

（2）推广宣传费用：合同期总计推广预算不超650.00万元，具体预算金额以
甲方审核确认为准，费用在预算内据实付款，按季度进行支付。

（3）招商佣金：总费用不超过 86.70万元，按照首期月租金 2个月的标准支
付，以实际招商签约情况，根据阶段考核完成情况据实结算。

（4）多种经营收入：在该项目范围内产生的场地、广告位及另行开发的增值
区域所产生的收入以及向租户另行收取的推广费，该费用收取方式及分配比例
等相关事项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决定。

6、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其他说明
上述合同最终结算金额需根据实际服务情况及考核结果确定，可能存在与

暂定总价差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031项目中标通知书、023项目中标通知书；
2、《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启动区SF0102-031项目运营委托管理服务合同》；
3、《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区启动区地下道路及基础设施项目SF0102-023地上

世界之眼项目运营委托管理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凯撒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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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撒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青岛环海

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海湾文旅”）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
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环海湾
文旅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
量（股）

109,208,035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46.1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6.81%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是 ，重 整 产
业投资人股

份锁定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6 年 2
月9日

质押到期
日

2031 年 11
月21日

质权人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
北第二支行

质 押 用
途

股 权 类
投资

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环海湾
文旅

一致行
动人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236,420,249

54,604,018
291,024,267

持股
比

例

14.74%

3.40%
18.15%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09,208,035

0
109,208,035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46.19%

0
37.5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6.81%

0
6.8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数 量

（股）

109,208,035

0
109,208,035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 售 数 量

（股）

109,208,035

54,604,018
163,812,053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85.85%

100%
90.10%

注：1.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份冻结、标记情况。
2. 公司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持有股份总数为236,420,249股，其中218,416,

070股为限售股份，限售性质为重整产业投资人股份锁定，18,004,179股为流通
股。

3. 上表如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融资未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

押股份。环海湾文旅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预
计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后续将根据质押到期情况做好相关还
款计划。

3. 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
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环海湾文旅《股份质押通知函》；
2.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凯撒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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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子公司遂宁宾馆3楼明星厅（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四

段王家坝街2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
180,772,683

32.99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蒋毅先生、白静蓉女士、石长清先
生，以电子通信方式参加会议。2.公司已当选的职工董事、董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其中，董事候选人唐正胜
先生，以电子通信方式参加会议。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0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1.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峰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441,225
比例（%）

98.7102

反对

票数

1,908,556
比例（%）

1.0557

弃权

票数

422,902
比例（%）

0.2341
1.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浩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404,526
比例（%）

98.6899

反对

票数

1,939,255
比例（%）

1.0727

弃权

票数

428,902
比例（%）

0.2374
1.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冷继伟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420,826
比例（%）

98.6989

反对

票数

1,898,555
比例（%）

1.0502

弃权

票数

453,302
比例（%）

0.2509
1.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唐正胜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433,386
比例（%）

98.7059

反对

票数

1,888,255
比例（%）

1.0445

弃权

票数

451,042
比例（%）

0.2496
1.0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邝伟民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424,986
比例（%）

98.7012

反对

票数

1,913,655
比例（%）

1.0585

弃权

票数

434,042
比例（%）

0.2403
1.0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英武女士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440,385
比例（%）

98.7098

反对

票数

1,897,356
比例（%）

1.0495

弃权

票数

434,942
比例（%）

0.2407
股东会选举陈峰先生、何浩先生、冷继伟先生、唐正胜先生、邝伟民先生、黄英

武女士6人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述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2026年2月10日至2029年2月9日）。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2.01
2.02
2.03
2.04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选人唐国琼女士

独立董事候选人吴越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盛毅先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余丽霞女士

得票数

174,506,382
174,496,712
174,537,810
174,497,05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6.5336
96.5282
96.5509
96.5284

是否
当选

是

是

是

是

股东会选举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余丽霞女士 4人为公司第十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余丽霞女士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2026年2月10日至2029年2月9日）。

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自2021年5月11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
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对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的规定，其任期
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7年5月10日止。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
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峰
先生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浩
先生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冷继
伟先生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唐正
胜先生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邝伟
民先生

同意

票数

-

37,523,843
37,487,144
37,503,444
37,516,004
37,507,604

比例（%）

-

94.1501
94.0581
94.0990
94.1305
94.1094

反对

票数

-

1,908,556
1,939,255
1,898,555
1,888,255
1,913,655

比例（%）

-

4.7887
4.8657
4.7636
4.7377
4.8015

弃权

票数

-

422,902
428,902
453,302
451,042
434,042

比例（%）

-

1.0612
1.0762
1.1374
1.1318
1.0891

1.06

2.00

2.01
2.02
2.03
2.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英
武女士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
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唐国琼
女士

独立董事候选人吴越先
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盛毅先
生

独立董事候选人余丽霞
女士

37,523,003

-

33,589,000
33,579,330
33,620,428
33,579,672

94.1480

-

84.2773
84.2531
84.3562
84.2539

1,897,356

-

4.7606

-

434,942

-

1.0914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两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宇阳、代萌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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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6年 2月 10日通过现场和网

络同步表决的方式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三届非
职工代表董事。股东会结束后，公司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相关人员发出了召
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同日，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子公司遂宁宾馆以现
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陈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
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选举陈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与ESG委员会由陈峰先生、何浩先生、冷继伟先生、黄英武女士、余丽霞女

士5人组成，陈峰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唐国琼女士、唐正胜先生、黄英武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5人

组成，唐国琼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盛毅先生、向道泉先生、邝伟民先生、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5人

组成，盛毅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吴越先生、邝伟民先生、盛毅先生、唐国琼女士、余丽霞女

士5人组成，吴越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董事长陈峰先生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何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

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获全

票同意。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总工程师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何浩先生提名，董事会决定：
聘任陶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表决结果：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杨景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吴海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吕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杨大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张万慧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邓斌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获全

票同意；同时，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获全
票同意。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董事长陈峰先生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杨大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获全

票同意。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董事长陈峰先生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张春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6-009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召开了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上述非职
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三
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
组建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7名（含1名职工代表

董事），独立董事4名。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陈峰先生（董事长）、何浩先生、向道泉先生（职工代表董事）、冷继

伟先生、唐正胜先生、邝伟明先生、黄英武女士。
独立董事：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余丽霞女士。
除独立董事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外，其他董事的任职期限为三年，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26年2月10日至2029
年 2月 9日）。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自 2021年 5月 11日起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对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的规
定，其任期自2026年2月10日至2027年5月10日。

第十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
之一，且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4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战略与ESG委员会由陈峰先生、何浩先生、冷继伟先生、黄英武女士、余丽霞女

士5人组成，陈峰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唐国琼女士、唐正胜先生、黄英武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5人

组成，唐国琼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盛毅先生、向道泉先生、邝伟民先生、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5人

组成，盛毅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吴越先生、邝伟民先生、盛毅先生、唐国琼女士、余丽霞女

士5人组成，吴越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为独立董事，

且成员中有半数以上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唐国琼女士为会计专业人
士。

除独立董事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盛毅先生外，其他委员的任期与第十三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2026年2月10日至2029年2月9日）。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盛
毅先生自2021年5月11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对
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的规定，其任期自2026年2月10日至2027年5
月10日。

三、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董事会聘任何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陶明先生、杨景岗先生、吴海涛先生、

吕毅先生、杨大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大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聘任张万慧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邓斌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张春燕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杨大申先生、张春燕女士分别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
训证明、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杨大申先生、张春燕女士
联系电话：0825-2210829、0825-2210081
传真：0825-2210089
电子邮箱：mxdl600101@163.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环大道579号
四、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因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蒋毅先生、白静蓉女士、石长清先生 3人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离任董事蒋毅先生、白静蓉女士、石长清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0日

附件：个人简历
陈峰简历
陈峰，男，汉族，1972年9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川藏联
网工程建设指挥部物资运输部副主任（援藏），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副总
经理，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巴中供电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巴中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供电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2024年4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24年5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陈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何浩简历
何浩，男，汉族，1970年10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委党校函授学院法律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历任四川省政务服务网络中心主任，四川省遂宁市委督查室主任，四
川省遂宁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督查室主任，四川省遂宁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市政府
目标绩效督查室主任，四川省遂宁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目标绩效办主任，四川省遂
宁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目标绩效办主任、一级调研员，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2023年1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2023年2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3月至今，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何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明简历
陶明，男，汉族，1969年1月生，中共党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高级政工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职业经理人。历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纪委书记、机关党总支书记，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监事。2021年9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职员。

截至本公告日，陶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535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景岗简历
杨景岗，男，汉族，1969年7月生，中共党员，成都科技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攀
枝花电业局变电检修工区主任、通信自动化中心主任、副总工程师，乐山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22年11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杨景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海涛简历
吴海涛，男，汉族，1976年10月生，中共党员，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劳动关系协调师。历任四川
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船山供电分公司
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经理、党总支副书记，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
经理助理，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4年4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吴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毅简历
吕毅，男，汉族，1977年2月生，中共党员，华北电力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大学本科学历，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丹棱县供电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
山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建设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供
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发展策划部主任。2020年5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吕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大申简历
杨大申，男，汉族，1978年4月生，中共党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历
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达州供电公司运营监测（控）中心主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
司达州供电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主任，四川格瑞德资产管理公司人力资
源部主任，四川蜀能电力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四川蜀能电力产业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人力资源部主任，四川格瑞德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济师、
人力资源部主任。2022年7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杨大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万慧简历
张万慧，男，汉族，1978年12月生，中共党员，四川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大学本科

学历，重庆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历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南充供电公司财务部副主任、审计部主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综合服务中心审计
中心内控与信息处处长，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审计部经营审计处处长，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审计监管部经营审计处处长。2024年5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张万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邓斌简历
邓斌，男，汉族，1973年5月生，中共党员，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船山供电分公
司副经理，遂宁市明星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基建
部副主任、建设部副主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建设部主任，四川明星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总支部书记。2024年4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邓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春燕简历
张春燕，女，汉族，1979年3月生，中共党员，重庆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电力

经济方向）大学本科学历，证券业专业水平二级，高级劳动关系协调师，高级经济
师。历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7月至今，任四川明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